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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电子商务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商业化

价值日益凸显。本文聚焦电子商务消费全链路，探究用户数据资产化的异化困境及其形成机理。研究发

现，全链路数据资产化呈现递进式异化特征：接触环节表现为流量分发导向下的注意力与选择权异化，

决策环节体现为转化效率导向下的理性决策异化，交易环节呈现为用户分层导向下的权益与信任异化，

售后环节则表现为优化治理导向下的反馈价值与关系异化。异化根源在于平台逐利目标对用户价值的背

离，以及制度漏洞、用户弱势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基于此，本文从算法透明化、消费理性重塑、多元监

管构建三个维度提出破解路径，旨在推动数据资产化回归服务用户的本质，为规范电商行业发展、保障

用户权益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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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penet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engin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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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mmercial value of as a core production factor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ppar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ntire consumer chain of e-commerce, explores 
the alienation dilemma of user data assetization and its form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s-
setization of full-link data presents an incremental alienation feature: the contact link is manifested 
as the alienation of attention and choice under the orientation traffic distribution; the decision-
making link is reflected in the alienation of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con-
version efficiency; the transaction link is presented as the alienation of and trust under the orien-
tation of user stratification; and the after-sales link is manifested as the alienation of feedback value 
and relationship under the orientation of optimization and governance. Root of alienation lies in 
the deviation from the user’s value due to the profit-seeking goal of the platform, as well as the su-
perposi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loopholes and user vulnerabilit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breakthrough path from three dimensions: algorithm transparency, reshaping of con-
sumer rationality, and multi-level supervision, aiming to promote the assetization of data to return 
to serving users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regu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m-
merce and protecting user rights and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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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凭借技术优势重构了消费场景与交易模式，“接触–决策–交易–售后”

的全链路闭环不仅提升了交易效率，更沉淀了海量多维度的用户数据。据商务部 2023 年 6 月 9 日发布的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2)》显示，2011~2022 年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不断壮大。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再创新高，全国电子商务平台交易额 43.8 万亿

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3.5% [1]。数据已成为驱动行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然而，在数字资

本主义逐利逻辑的驱动下，部分电商偏离“数据服务用户”初始目标，在“接触–决策–交易–售后”全

链路出现算法操控需求、压缩理性决策、大数据杀熟、虚假评价等异化现象，既损害用户权益，也制约

行业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以电子商务消费全链路为分析框架，首先剖析各环节的场景特征与数据

沉淀规律，进而识别数据资产化的递进式异化表现，最后为推动数据资产化回归服务本质、构建健康的

电商生态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 

2. 核心基础概念内涵拆解 

在数字化经济深度渗透的背景下，用户数据贯穿其中并成为电商平台与企业核心生产要素。用户数

据资产化作为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路径，本应实现用户体验优化、企业效率提升与产业生态升级的多方

共赢。然而，实践中逐渐浮现的异化现象打破了这一平衡，催生了“电子商务消费全链路中用户数据资

产化的异化困境”。为精准把握这一现象，需从核心概念拆解入手。 

2.1.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通常是指在全球各地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客户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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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端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

线电子支付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 

2.2. 用户数据资产化 

是指电商企业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采集、清洗、脱敏、分析、建模等一系列数据处理流程，将分散

在消费全链路中的原始用户数据转化为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控性”的企业资产，并通过精准营销、

产品优化、供应链升级等方式实现资产价值变现的过程。其核心逻辑是“数据采集–数据处理–价值转

化–价值变现”，其中数据的合法性采集是前提，精准化处理是核心，价值转化是关键。正常的用户数

据资产化应建立在用户授权与价值共享的基础上，既为企业创造商业价值，也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与

便捷体验。 

2.3. 异化 

异化是马克思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引来的概念，指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它的活动结果作为从母体

中分化出去的异己力量，成为制约、压迫和损害母体的对立物，尤其指人的活动结果同人生命活动的对

立与冲突。进入数字时代，形成以“数据与算法”为核心的全景式异化。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即时性与

穿透性，使异化突破了传统的时空边界与领域限制，渗透到劳动、交往、认知、情感等人类生存的全维

度。与前两次异化相比，数字时代的异化呈现出“隐性化”“泛化”“自主化”三大特征：异化力量从显

性的资本或技术实体，转化为隐性的算法与数据逻辑；异化场域从特定领域扩展至“线上 + 线下”的全

景生活；个体甚至在“自主选择”中主动陷入异化，如主动授权数据收集、自愿接受算法规训。 

3. 电子商务消费全链路的场景特征与数据沉淀规律 

电子商务消费全链路以“用户需求满足”为核心，形成“接触–决策–交易–售后”的闭环行为链

条，每个节点均伴随独特的数据生产，且呈现“数据维度递增、敏感度提升”的显著特征。 

3.1. 接触环节：算法中介化的需求唤醒场景 

用户通过“主动搜索(需求输入)”与“被动接收(首页推荐)”两种模式接触商品，该环节数据直接作

用于算法中介化消费中的“流量分发机制”——平台基于浏览数据构建“需求概率模型”，将商品曝光

资源分配给高匹配度内容。据阿里研究院(2023)数据，算法推荐贡献的商品点击量占比达 68.2%，显著高

于传统货架式展示(31.8%)。此环节数据敏感度处于低水平，但将数据与“流量分发”直接挂钩，决定商

品曝光机会。 

3.2. 决策环节：理性评估与意向转化场景 

用户通过“‘收藏商品(降低决策成本)’‘跨店比价(提升决策理性)’‘加入购物车(锁定潜在选择)’”
完成价值评估。此环节受加购时长、比价频次等数据影响，可量化用户“购买意向强度”，意向越强，加

购后停留时长越长，比价频率越高。沉淀的意向数据是电商转化预判的核心变量——平台通过构建动态

预测框架，通过对用户行为时间序列数据的深度挖掘，精准测算加购商品的“转化存活期”，并针对性

推送促销信息，实现用户购买意向的有效激活。京东消费研究院(2024)实证研究显示，基于意向数据的精

准促销可使转化效率提升 41.3%，凸显该环节“数据–转化”的直接关联。此环节数据敏感度处于中等水

平，直接反映购买意愿，是促销转化的核心依据。 

3.3. 交易环节：价值交换与隐私让渡场景 

用户通过“提交订单(确认价值认同)”“支付结算(完成价值交换)”“填写地址(提供隐私信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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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获取，此环节行为涉及财务交换与隐私让渡双重维度，是消费链路中“用户权益与平台价值的平衡

点”。该环节沉淀的交易数据兼具数据资产属性与敏感信息属性，平台借助数据模型构建用户价值评估

体系，通过时间、频度、额度三个核心指标，将离散交易数据整合为量化的“用户价值分层指标”。此类

数据经脱敏处理后可用于精准营销、供应链优化等商业场景，形成数据资产的价值闭环。 

3.4. 售后环节：价值反馈与信任重构场景 

用户通过“评价撰写(传递价值判断)”“退换货申请(修正价值偏差)”“售后咨询(寻求价值保障)”等

行为，构成了电子商务消费全链路中至关重要的价值反馈闭环。在此阶段，消费者基于对商品或服务的

实际体验，主动参与价值反馈过程。该环节行为依据消费者主观体验可划分为“正向反馈”与“负向反

馈”两大维度：前者以好评、推荐等形式呈现，通过口碑传播强化品牌信任度，形成良性循环；后者则以

差评、退换货申请等形式出现，直接反映消费预期与实际体验的落差，成为平台优化产品与服务的重要

依据。该环节沉淀的反馈数据是电商平台治理的核心依据，平台通过算法判断用户态度倾向，最终提取

出包含产品质量、物流时效、服务态度等维度的价值诉求点，将这些非结构化文本数据经过特征工程处

理后，被转化为可量化的商家信用评分指标，实施差异化流量分配。 

4. 全链路数据资产化的“递进式异化特征”识别 

马克斯·韦伯指出，“科技史上的一大重要事实，就是所谓的现代科技发展，其实一直是由经济需

求所主导，目标是为了获取利润”[2]。技术作为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本是服务人类生产生活，但如

今被所谓的“经济取向”所主导。电商平台在将全链路用户数据转化为商业资产的过程中，偏离“提升

用户体验”的初始目标，导致用户权益受损、行为被控制、关系失衡的负面状态，核心是“数据资产化目

标与用户价值的背离”。 

4.1. 接触环节：“流量分发导向”下的注意力与选择权异化 

作为用户与电商平台的“首次交互节点”，前端浏览环节的数据资产化核心目标是提升商品点击量

与页面停留时长，其异化表现围绕，“算法如何通过行为数据控制用户信息获取范围与注意力分配”展

开。 

4.1.1. 需求异化 
电商平台“流量变现”目标驱动下，通过算法推荐、促销机制、符号建构等手段，使消费者需求偏离

“客观实用需求”，异化为算法制造的伪需求、促销催生的冲动需求、符号绑架的身份需求的过程，其

核心是需求的主体性丧失，消费者从“需求的主导者”沦为“平台商业目标的被动追随者”。消费中的人

被客体化，而物被主体化，这种主客的颠倒就是人被物主导的表征。同时，消费意味着需要的满足，合

理的需要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变成被制造的“需要”。这种虚假需要

的目的不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而是为了将需要变成消费意愿。马克思在论及消费时曾鲜明指出，

“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

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3], p. 223)。 

4.1.2. 选择异化 
数字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事物乃至日常生活小事都可以被编码为数据来记录和分析，并将

对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转化为对数据包、数据集合的分析。因此，基于数据对消

费者行为属性和行为特征的量化分析的定向广告成为电商平台利润获取和市场消费趋势的预测法宝。 
电商 APP 首页界面中，“个性化推荐模块”占据 70%以上屏幕空间，而“分类导航、自主搜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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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缩至页面顶部，即使用户关闭“个性化推荐”，首页仍会推送“平台热门商品”“商家促销商品”，

而非“用户自主选择的分类商品”。更甚者，部分平台通过“弹窗推荐”“红点提醒”强制吸引用户注意

力，迫使用户被动浏览推荐内容，主动选择的“注意力资源”被侵占。哪怕用户“主动选择”下的商品，

平台也会通过用户历史浏览数据构建“兴趣标签库”，算法仅推送“高匹配度、高点击概率”的商品，过

滤“非历史兴趣品类、低流量商品”，使用户选择范围被禁锢在算法预设的窄域内。 

4.2. 决策环节：“转化效率导向”下的理性决策异化 

决策环节是“用户从‘浏览兴趣’到‘购买意向’的关键过渡”，数据资产化核心目标是缩短决策周

期、提升加购转化率，其异化表现围绕“算法如何通过意向数据制造焦虑、打断理性比价”展开。 

4.2.1. 决策过程被控制 
“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

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4]。在加购环节，平台以“转化效率”为核

心的数据资产化，通过“意向数据建模–算法干预–节奏控制”，用户决策劳动不是“自由评估需求”，

而是被算法趋利下折磨。 
一种是通过时间压力干预：制造“决策倒计时”。通过限时优惠的“精准时长设计”，推送短时效优

惠，压缩比价时间；或是通过库存紧张的“动态频率推送”，通过“高频焦虑刺激”打断理性思考，例如

初始每 5 分钟推送 1 次“库存仅剩 2 件”提醒，若用户仍未下单，推送频率缩短至每 2 分钟 1 次，且伴

随“XX 人已下单”的实时动态。 
另一种是行为引导干预：简化“决策路径”。通过凑单推荐的“一键完成”，购物车页面自动生成

“最优凑单组合”，用户点击“一键凑单”即可完成选品，无需自主寻找凑单商品。或是支付流程的“隐

形诱导”，推出“支付优惠”弹窗，例如“开通免密，本次支付立减 5 元，或是特定银行卡立减活动等，

无疑都强制压缩用户自主决策时长，使决策节奏向“数据资产化目标”快速转化对齐。 
劳动过程异化中理性决策节奏被控制的本质，是电商平台将“用户认知时间”转化为“数据资产化

的增值要素”，通过数据标签定义节奏基准，通过算法干预压缩决策时长，通过转化反馈优化控制策略，

最终使用户自主的认知节奏完全服务于平台的转化目标。这一过程不仅背离马克思自由自觉劳动的本质，

更导致用户理性决策能力的退化。 

4.2.2. 决策结果趋背离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

变成廉价的商品”([3], p. 156)。在加购环节，这一逻辑具现化为，用户“理性决策”的“产品”，本应服

务于“满足自身实用、适度、即时的消费需求”这一劳动目标，但数据资产化的盈利优先逻辑，使决策结

果异化为“平台转化数据的载体”，甚至反而成为财务负担与使用困扰，形成“目标–结果”的彻底对

立。 
决策结果和需求满足的“背离”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需求类型背离，形成从“实用需求”到“符号

需求”的错位。用户决策结果从满足衣食住行等实用功能异化为获取虚假的群体认同感，强烈的自我认

同[5]。实用需求被符号需求取代，形成买的不是“需要”，而是“标签”的背离。另一种是需求程度背

离，形成从“适度需求”到“过度需求”的膨胀。用户决策结果从“按需购买、适量消费”异化为“为凑

单满减、囤货优惠而超量购买”，需求规模远超实际使用需求，形成“买的不是‘够用’，而是‘够优

惠’”的背离。 
“决策结果与‘需求满足’目标完全背离”的本质，是电商平台“数据资产化驱动的转化目标”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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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求主体性的消解，平台通过算法推荐、促销干预、信息屏蔽，将用户决策结果从“服务需求”异化为

“资本转化”，结果“财务浪费与需求落空”。 

4.3. 交易环节：“用户分层导向”下的权益与信任异化 

核心交易环节是“电商消费的价值交换核心”，数据资产化核心目标是基于交易数据实现“高价值

用户精准运营”与“数据商用变现”，其异化表现围绕“用户分层导致的权益歧视”与“数据共享导致的

隐私泄露”展开。 

4.3.1. 从“公平定价”到“分层歧视定价” 
平台凭借其所掌握的数量庞大且维度异常丰富的数据，诸如用户的个人身份信息、位置信息、聊天

记录以及支付信息等一切有可能被线上记录的数字化信息，然后通过一整套复杂、高效而又极其先进的

数据运算、分析和挖掘技术对碎片化、零散的用户数字化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分析，然后通过一些

关键词的标注对用户进行细致归类，从而生成独特的用户画像。据此，电商平台与商家在用户不知情的

情况下对具有不同画像特征的用户制定不同的价格机制与定价策略，造成用户非知情前提下的“价格歧

视”，从而最大程度上攫取利益[6]。 

4.3.2. 从“必要信息提供”到“数据超范围商用” 
在平台“数据资产化”目标驱动下，通过过度采集、越界使用、失控流转、模糊授权等手段，使隐私

从“用户自主支配的权利”异化为“平台可变现的数据资产”，最终导致用户隐私控制权丧失、权益受损

的过程。其本质是数字资本主义逻辑下，隐私的“权利属性”向“资产属性”的单向倾斜，平台将用户隐

私转化为商业价值，却忽视用户对隐私的支配需求，形成“商用优先级”对“法律合规性”的背离。 
核心交易环节下的权益与信任异化，是全链路异化中损害最直接、影响最深远的形态，平台将“数

据资产化的利润目标”置于“平台–用户”的公平契约之上，将用户付出的代价转化为资产化收益，却

未履行契约中的权益保障义务。 

4.4. 售后环节：“优化治理导向”下的反馈价值与关系异化 

后端售后环节是消费闭环的价值反馈终点，本应指向通过用户反馈优化商家服务、保障消费者权益、

维护平台良性生态，但在数据资产化目标驱动下，这一逻辑发生扭曲，其异化表现围绕“反馈数据如何

从‘用户真实体验’异化为‘商家竞争工具’”展开。 

4.4.1. “好评返现”驱动的信号伪造 
平台企业以数据为驱动力，以消费者注意力为主要竞争优势，因此，平台拥有的用户流量越多，集

中的用户注意力规模就越大，从而具有更多进行实际经济交易的可能性。然而，受信息处理能力和关注

瞎域的约束，用户只能把注意力分配给有限数量的事务，注意力的稀缺性决定了用户关注度的有限性[7]。
电商平台部分商家通过“好评返现”诱导用户生成虚假高质量信号。“好评返现”中，用户评价的劳动产

品本应是“传递真实质量信号”的载体，却异化为“商家获取流量的工具”，大量“好评返现”生成的虚

假信号，使“低质量商家靠虚假好评获取流量”，“高质量商家因不操纵评价而流量受损”，形成本末倒

置的市场生态。 

4.4.2. 规避“流量惩罚规则”的风险防御 
低质量商家通过“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屏蔽”的防御策略扭曲反馈数据，消除负面信号，使

市场无法获取真实质量信息，导致最终导致反馈信号失真、流量分配失序、用户信任破裂。事前预防是

在评价提交环节进行隐性拦截，平台在用户提交差评时，设置“二次确认弹窗”“问题反馈跳转”，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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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评提交路径。事中干预是商家通过利益补偿与威胁扭转，用户提交差评后，商家通过“电话轰炸、短

信骚扰”“现金补偿”强制用户修改评价。事后屏蔽是平台通过隐性折叠与关键词过滤，通过“平台评价

排序算法偏好”，通过“刷好评 + 高频互动”稀释差评曝光，或通过“关键词过滤”使差评无法被搜索。 
反馈价值从“质量信号传递”异化为“流量博弈工具”，其根源并非反馈数据本身无价值，而是平台

将反馈数据过度资产化为流量分配的单一核心指标，当流量成为商家的生命线，且反馈数据直接决定流

量配额时，商家必然选择操纵反馈以争夺流量，最终导致反馈失真、市场逆向选择。 
综上，全链路异化的本质是：每个环节的“数据资产化目标”与“环节核心功能”的背离程度不同，

导致异化形态聚焦于该环节最核心的用户权益，且前环节异化会通过“数据流转”传导至后环节，形成

异化链条，这是电商消费全链路场景下用户数据资产化的核心特征。 

5. 异化困境的破解之法：回归服务本质 

电商数据资产化的初衷本是“以用户需求为中心，通过数据优化消费体验、保障权益，而非将数据

异化为资本逐利工具”。针对“接触–决策–交易–售后”电商全链条的异化痛点，是“平台逐利的主动

驱动、制度漏洞的被动纵容、用户弱势的无力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破解局面的核心，就在于将数

据从“资本逐利工具”拉回“服务用户的本质” 

5.1. 破除算法黑箱，推进有意义算法透明 

“黑箱”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无法观察和难以理解，治理算法“黑箱”首先要求的就是打开算法“黑

箱”，将用户认知、需求、权益嵌入设计核心，而非单纯追求技术效率，其“可解释性”不仅是告知原

因，更是赋能用户通过解释调整推荐，实现需求与推荐的动态适配。具体而言，摒弃传统“深度学习黑

箱模型”，优先采用“可解释性强的算法架构”，确保推荐逻辑可追溯、可拆解，具体技术路径分为两

类：规则式可解释算法的核心是“将用户可感知的‘显式行为’转化为‘可调控的需求标签’，通过明确

规则匹配商品”，本质是“用户行为与推荐结果的直接映射”，适合电商中用户有明确需求倾向的场景；

特征归因式可解释算法的核心是对推荐商品的特征进行归因分析，明确告知“该商品的哪些特征触发了

推荐”，尤其适合“跨品类潜在需求推荐”。 
同时，加强对电子商务企业消费者数据使用的监管。为了提高电子商务购物体验和完善平台规则，

电子商务企业需要从消费者终端、注册信息和交易记录中获取数据反馈以进行创新。然而，不法企业可

能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资本化，成为其获利的工具，侵犯消费者利益。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即一个客户使

用数据不影响其他人使用，因此需要在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允许企业使用数据之间找到平衡，这涉及“隐

私悖论”，即隐私保护和数据分享之间的权衡。政府需要完善立法，加强对数据垄断和不正当使用的监

管，打击误导和欺骗消费者的行为，确保消费者拥有知情权和数据提供的选择权，以实现最大化消费者

效用。 

5.2. 识破“虚假需求”，回归“为我消费” 

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具有“有意识、有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是人与动物的

根本区别。人可以运用抽象思维能力，透过事物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因此，

要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识破“虚假需求”，回归“为我消费”的本质：消费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

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所有超出事物本身意义的消费都是“虚假需求”的表现，是“人

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8]。 
在资本权力对物质欲望的刺激中，人的主体性会逐步丧失并走向物化，错误地认为对于物质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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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和满足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奋斗意义。真正的消费始终是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透过数据控制现象，认识消费的根本目的，主动屏蔽资本刺激对消费内容和行为的影响与控制，

实现“为我消费”而不是“我为消费”。 

5.3. 加强监管力度，构建刚性约束防线 

若缺乏外部监管的刚性约束，企业“服务本质回归”易沦为形式化表态。需以“全流程合规监管”为

核心，结合法律规制、技术监测、多元协同手段，将数据使用纳入法治化、透明化轨道，破解“监管滞后

于技术创新”的治理难题。 
政府在电商数据异化治理中承担着关键性的制度构建与政策引领角色，其主导作用不仅体现在规制

数据滥用的直接干预中，更需通过全面的制度设计确保市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在中国，电子商务的快

速扩张伴随着数据资源的高度集中与算法驱动的市场垄断。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从国家治理的高度出

发，建立系统化的监管体系，并完善相应政策工具，实现从“单一治理”到“全链条治理”的转型。 
电商平台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风险防控的第一道防线”。对电商而言，主动纳入全

链条治理，这绝非“负担式合规”，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唯有从“被动应对监管”转向“主

动嵌入共治”，将合规要求转化为“用户信任红利”与“行业竞争力”，才能在数据驱动的电商生态中站

稳脚跟。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明确企业在数据资本化中的“不可为”清

单，制定大数据分析应用用户告知协议，定期发布大数据开发应用发展报告，制定行业技术规范，共同

维护市场秩序，加强企业内部算法管控，要求企业建立完善内部的算法管控制度，将算法伦理内化为企

业准则，积极破解算法权力滥用的问题。 
多元主体监管的落地离不开大众的主动参与，其合规成效需要大众通过“监督核验、精准维权、协

同反馈”来检验与倒逼。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授权环节，核查过度采集；浏览环节，核查算法透明度；交

易环节，主动比价监督；查看企业所披露的数据使用报告。公众对电商数据应用中的问题进行举报和反

馈，提高算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成为监管落地的“终端校验者”与共治生态的“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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